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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通報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4.9.7 新北教特字第 1041682862 號 

主旨：請貴校應注意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落實責任通報，並進行後續個案輔

導處遇，以維護兒少福祉，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54 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8 條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等相關規定，教育人員知悉有疑似危害兒少身心發展之情事者，應即刻進行責任通報，至

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違者將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追究行政責任，合先敘明。 

二、責任人員之通報方式，請至衛生福利部「關懷 e 起來」網站（http://ecare.mohw.gov.tw）完成

線上通報；倘有緊急或危急情事，除須完成線上通報外，建請於知悉後立即以電話通報本市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02）8965-3359 轉接案窗口分機 2306，俾利相關單位即時介入處

遇。 

三、貴校進行責任通報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 有關性侵害案件通報，針對未滿 18 歲之人，犯刑法 227 條之罪時： 

1. 倘兩造學生均為未滿 16 歲之人，應分別填寫性侵害事件通報表，或於併為單一性侵害

事件，並於「案情補充概述」處註明本案為兩小無猜事件，且敘明學生雙方之個人資料

（姓名、生日）、聯絡地址及聯絡電話。 

2. 倘兩造學生其中 1 人為未滿 16 歲而他方為 16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人，對於未滿 16 歲之

人應填寫「性侵害事件通報表」進行法定通報。 

3. 針對學生為16歲以上未滿18歲而發生合意性交或猥褻行為時，基於兒童少年保護立場，

仍應衡酌相關案情，倘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各款情事者，仍應

填寫「兒童少年保護通報表」進行法定通報。 

(二) 請貴校應注意 1 事件 1 通報原則：若貴校教育人員於輔導個案時或依性平法進行調查過程

期間，再度知悉個案於不同時間日期或不同地點與他人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應視為

新事件，再度至衛福部關懷 e 起來網站進行責任通報，避免違反法規。 

(三) 任何人對兒童及少年性騷擾，係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之行為，責任通報人員應依法於知悉後 24 小時內至關懷 e 起來通報為兒少保案件，於通報

單內勾選「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進行通報。 

四、請貴校落實責任通報後，應進行後續個案輔導處遇，並視個案情況，提供個案及其家庭相關輔

導協助，以促進兒少福祉。 

五、檢附責任通報及校安通報之類別對照表 1 份（如附件），供貴校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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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教育人員責任通報事件類別暨校安通報類別對照表 

 

說明： 

一、 責任通報方式：以線上通報為原則，請貴校應至衛生福利部關懷 e 起來網站

(https://ecare.mohw.gov.tw/)進行線上通報。 

二、 責任通報案件對照之校安通報事件，其主類別均為「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未滿 18 

歲)」，爰不再贅述。 

三、 請注意落實1事件1通報原則：舉凡不同時間或不同地點或不同對象(相對人)，

均為 1獨立事件，應再次進行通報。 

四、 若學校知悉有其他單位人員已就該案件進行通報，仍應進行責任通報，惟請於

「案情簡述」處載明「本通報乃依兒權法 53 條進行責任通報，據悉 XX 單位社

工已介入服務個案」。 

責任通報案件 校安通報事件 

「次類別」/ 

事件名稱 

備註說明 

高風險案件 

(表 2)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
經濟、教 養、婚姻、醫療等問題，致
兒童及少年有未獲 適當照顧之虞 

高風險判斷標準為三要件 6 指

標，簡指「舉凡個案家庭變故而導
致兒少食、衣、住、行、育、醫等
生活層面受影響」者。倘若發生兒
少受虐事件，則不屬高風險案件，
應歸類為兒少保案件。 

兒少保案件 

(表 1) 

(1)次類別均為 

  「法定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 

遭身心虐待、 
被遺棄、 

充當不正當場所之侍應、 
剝奪或妨礙兒少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 
有立即危險或危險之虞、 
利用其拍攝或錄製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光
碟或其他物品、…… 

1.依據兒權法 53 條規定，舉凡兒
少遭受不正當對待(如：被虐
待、被引誘自殺或散布有害兒少
身心發展之出版品、圖畫物品)

或者被強迫、引誘從事不正當之
行為或工作，又或者施用毒品等
有害兒少身心健康之情事，均應
通報兒少保案件。詳細通報類別
請參閱相關法規規定。 
 

2.任何人對兒童及少年性騷擾，應
屬兒權法第 53 條第 1 項第 6 款
規定之行為，屬兒少保案件，請
於責任通報之兒少保護情事，勾
選「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
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
為」。 

(2)次類別均為 

  「其他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出入不正當場所 

(3)「藥物濫用事件」/ 

與毒品管制藥品相關案件 

(4)「性騷擾」/ 

    性騷擾屬性平法事件 
性騷擾非性平法事件 

性侵害案件 (1) 「疑涉性交易事件」/ 
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1.學校凡知悉疑似性侵害、性交易
案件，不待詳細調查，即應進行
責任通報。 

2.若屬性帄事件，應另依校園性侵
害及性騷擾處理流程，並進行後
續調查處理。 

(2) 「性侵害事件」/ 

性侵害屬性平法事件 

(3) 「性侵害事件」/ 

性侵害非性平法事件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特殊教育科 
104.09 製 

https://ecare.mohw.gov.tw/

